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020號

聲  請  人  乙○○  

代  理  人  黃雅琴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離婚協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參拾陸萬肆仟元，及自民國112

年10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日未成年子女丙ＯＯ22

歲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Ｏ

Ｏ扶養費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有

遲誤一期未履行，當期以後之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

到期。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兩造於民國103

年8月5日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應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

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作為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之扶養費。

然相對人自107年8月時起，時而未給付、時而短少，更自11

1年2月起完全未給付迄今，至112年9月止，共計110個月，

應給付1,320,000元，卻僅給付聲請人89萬6,000元，共短少

42萬4,000元。爰請求相對人履行兩造離婚協議書關於扶養

費之約定，給付聲請人積欠前開期間短少之42萬4,000元，

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大學畢業止，按月

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萬2,000元。

二、並聲明：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42萬4,000元，及自聲請狀送達翌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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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相對人應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大學畢業

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萬2,000元，如不足一月

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比例計算，如相對人逾期給

付，並應給付聲請人自各該逾期月份之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貳、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於97年設立餐飲店，月收入約9萬元，然於101年結束

營業，101年時在資訊公司上班，月收入約4萬5,000元，然1

10年因疫情被調降至3萬元，並於110年10月離職，後相對人

加入外送平台，平均月收入約5萬元。110至112年間，相對

人貸款60萬元投資餐飲小吃店，並於112年結束營業，後與

銀行協商，每月需還款7,313元。112年5月至今，相對人於

電腦公司上班，每月收入扣除出差油資，實領約3萬4,000

元。

二、兩造協議離婚時，相對人收入約9萬元，然自疫情後收入不

穩定，為情事變更中不可預料之事實，相對人除每月需支付

貸款外，還需扶養三名未成年子女，依據主計處公佈之111

年台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為2萬5,666元，扶養三名未成年

子女所需最低費用為7萬6,998元，已超過相對人收入，故家

庭生活非常拮据，實在無法支付1萬2,000元之費用。相對人

僅能在三節獎金發放後存下資金，於每月支付未成年子女學

費3萬元，上下學期共計6萬元。另聲請人請求42萬4,000元

加計利息部分，應扣除相對人已給付三年的學費共12萬元，

且在相對人目前經濟狀況下，每月6,000元已為能負擔之極

限，資為抗辯。

三、並聲明：

　㈠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㈡調降相對人應支付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教育費用，由每月1

萬2,000元改為每學期支付3萬元，上下學期共計6萬元，直

至子女大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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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院的判斷：

一、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契約自

由」，即按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

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

則，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

權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

拘束，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

第219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

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

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

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

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

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

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

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

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

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

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

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

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

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

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則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

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請人主張其與相對人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

嗣兩造於103年8月5日協議離婚，並簽訂系爭協議書，且約

定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

年子女扶養費1萬2,000元至未成年子女大學畢業(22歲)止等

事實，有系爭協議書影本、戶籍資料可佐，且相對人不爭執

聲請人提出之系爭協議書為兩造所親簽之事實，故聲請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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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主張，堪信為真實。

三、聲請人固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導致經濟狀況不穩定，而有

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並提出協商清償協議書、勞保

(職保)投保資料表、薪資單等件為證。然據相對人所自承之

經濟狀況變化(參相對人113年6月28庭呈答辯狀)，兩造103

年離婚時，相對人之月收入已為4萬5,000元，此與相對人主

張兩造協議離婚時收入約9萬元有所出入(參相對人113年8月

22日回覆書狀)。且新冠肺炎疫情為突發之公共衛生事件，

疫情終能結束或受到控制，且因我國疫情指揮中心因應得

宜，國內所受影響已逐漸恢復，自難以此即認相對人長期之

收入能力將受實質影響，而無法獲得該等收入。況新冠肺炎

疫情同時影響兩造，並未獨厚任一方，如可因此減少給付，

無異造成聲請人依前揭調解內容之權利無法完全實現，亦對

聲請人不公。至相對人另抗辯需扶養三名未成年子女，對於

系爭協議書之約定難以負荷等情，是兩造離婚時，相對人與

現任配偶所育之長子已出生，且相對人尚屬青壯年，就社會

經驗法則而言，再婚成立家庭，屬合乎常情之離婚後人生規

劃，在客觀上均非無預見可能性。是相對人上揭所列舉之情

事，均難認屬情事變更，相對人上開部分之抗辯，並無可

採。

四、關於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㈠查兩造協議離婚時，就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及方法既已

達成協議，且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已如前述，相對人本即

應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2,000元。至於

相對人之財務狀況尚非得拒絕履行離婚協議之事由，上開離

婚協議之約定既未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兩造自應受該

協議內容之拘束，相對人即應依該離婚協議書之約定負給付

之責。

　㈡又聲請人主張自107年8月至112年9月期間，相對人未依離婚

協議如數支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之扶養費，僅支付89萬

6,000元，尚欠聲請人42萬4,000元乙節。相對人則辯稱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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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12萬元學費，並提出郵局劃撥匯款資料為憑，又聲請人

雖否認上開款項為相對人所匯，然並不否認確有自相對人母

親處收受上開款項之事實，基於兩造舉證責任之公平性，就

相對人已提出匯款資料之部分，應屬有據，然其餘未提出具

體事證之部分，尚難僅憑相對人單方面之陳述即採之，至於

113年2月15日之匯款則非屬本件代墊扶養費之範圍，相對人

此部分抗辯，礙難採憑。是相對人所提出111年8月23日、11

2年2月4日、112年8月17日共計6萬元部分，堪認屬相對人為

未成年子女所支出之扶養費，而應予以扣除。至其餘聲請人

所主張相對人未給付部分，均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扣除相

對人已支付之6萬元，聲請人為相對人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

養費共計36萬4,000元（計算式：42萬4,000－6萬＝36萬4,0

00），應屬有據。

　㈢據上，聲請人代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扶養費共36萬

4,000元，相對人因而未支出上開款項作為未成年子女之扶

養費，自屬受有利益，且無法律上原因。從而，本件聲請人

依據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返還

其於上開期間所代墊之扶養費36萬4,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數額之請求，則無

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關於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將來扶養費部分：

　　兩造協議離婚時，就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及方法既已達

成協議，即相對人應按月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2,0

00元，有離婚協議書在卷可佐，且本件無情事變更原則適

用，已如前述。準此，聲請人依履行離婚協議之法律關係，

請求相對人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年滿22

歲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Ｏ

Ｏ扶養費1萬2,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相對人如遲

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三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核屬有據，

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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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主張或攻繫防禦方法，

　　對裁判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條列審究，併此敘明。

肆、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

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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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020號
聲  請  人  乙○○  
代  理  人  黃雅琴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離婚協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參拾陸萬肆仟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日未成年子女丙ＯＯ22歲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扶養費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有遲誤一期未履行，當期以後之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兩造於民國103年8月5日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應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作為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之扶養費。然相對人自107年8月時起，時而未給付、時而短少，更自111年2月起完全未給付迄今，至112年9月止，共計110個月，應給付1,320,000元，卻僅給付聲請人89萬6,000元，共短少42萬4,000元。爰請求相對人履行兩造離婚協議書關於扶養費之約定，給付聲請人積欠前開期間短少之42萬4,000元，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大學畢業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萬2,000元。
二、並聲明：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42萬4,000元，及自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相對人應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大學畢業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萬2,000元，如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比例計算，如相對人逾期給付，並應給付聲請人自各該逾期月份之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貳、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於97年設立餐飲店，月收入約9萬元，然於101年結束營業，101年時在資訊公司上班，月收入約4萬5,000元，然110年因疫情被調降至3萬元，並於110年10月離職，後相對人加入外送平台，平均月收入約5萬元。110至112年間，相對人貸款60萬元投資餐飲小吃店，並於112年結束營業，後與銀行協商，每月需還款7,313元。112年5月至今，相對人於電腦公司上班，每月收入扣除出差油資，實領約3萬4,000元。
二、兩造協議離婚時，相對人收入約9萬元，然自疫情後收入不穩定，為情事變更中不可預料之事實，相對人除每月需支付貸款外，還需扶養三名未成年子女，依據主計處公佈之111年台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為2萬5,666元，扶養三名未成年子女所需最低費用為7萬6,998元，已超過相對人收入，故家庭生活非常拮据，實在無法支付1萬2,000元之費用。相對人僅能在三節獎金發放後存下資金，於每月支付未成年子女學費3萬元，上下學期共計6萬元。另聲請人請求42萬4,000元加計利息部分，應扣除相對人已給付三年的學費共12萬元，且在相對人目前經濟狀況下，每月6,000元已為能負擔之極限，資為抗辯。
三、並聲明：
　㈠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㈡調降相對人應支付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教育費用，由每月1萬2,000元改為每學期支付3萬元，上下學期共計6萬元，直至子女大學畢業。
參、本院的判斷：
一、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契約自由」，即按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9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則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請人主張其與相對人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兩造於103年8月5日協議離婚，並簽訂系爭協議書，且約定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2,000元至未成年子女大學畢業(22歲)止等事實，有系爭協議書影本、戶籍資料可佐，且相對人不爭執聲請人提出之系爭協議書為兩造所親簽之事實，故聲請人上開主張，堪信為真實。
三、聲請人固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導致經濟狀況不穩定，而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並提出協商清償協議書、勞保(職保)投保資料表、薪資單等件為證。然據相對人所自承之經濟狀況變化(參相對人113年6月28庭呈答辯狀)，兩造103年離婚時，相對人之月收入已為4萬5,000元，此與相對人主張兩造協議離婚時收入約9萬元有所出入(參相對人113年8月22日回覆書狀)。且新冠肺炎疫情為突發之公共衛生事件，疫情終能結束或受到控制，且因我國疫情指揮中心因應得宜，國內所受影響已逐漸恢復，自難以此即認相對人長期之收入能力將受實質影響，而無法獲得該等收入。況新冠肺炎疫情同時影響兩造，並未獨厚任一方，如可因此減少給付，無異造成聲請人依前揭調解內容之權利無法完全實現，亦對聲請人不公。至相對人另抗辯需扶養三名未成年子女，對於系爭協議書之約定難以負荷等情，是兩造離婚時，相對人與現任配偶所育之長子已出生，且相對人尚屬青壯年，就社會經驗法則而言，再婚成立家庭，屬合乎常情之離婚後人生規劃，在客觀上均非無預見可能性。是相對人上揭所列舉之情事，均難認屬情事變更，相對人上開部分之抗辯，並無可採。
四、關於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㈠查兩造協議離婚時，就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及方法既已達成協議，且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已如前述，相對人本即應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2,000元。至於相對人之財務狀況尚非得拒絕履行離婚協議之事由，上開離婚協議之約定既未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兩造自應受該協議內容之拘束，相對人即應依該離婚協議書之約定負給付之責。
　㈡又聲請人主張自107年8月至112年9月期間，相對人未依離婚協議如數支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之扶養費，僅支付89萬6,000元，尚欠聲請人42萬4,000元乙節。相對人則辯稱另已給付12萬元學費，並提出郵局劃撥匯款資料為憑，又聲請人雖否認上開款項為相對人所匯，然並不否認確有自相對人母親處收受上開款項之事實，基於兩造舉證責任之公平性，就相對人已提出匯款資料之部分，應屬有據，然其餘未提出具體事證之部分，尚難僅憑相對人單方面之陳述即採之，至於113年2月15日之匯款則非屬本件代墊扶養費之範圍，相對人此部分抗辯，礙難採憑。是相對人所提出111年8月23日、112年2月4日、112年8月17日共計6萬元部分，堪認屬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所支出之扶養費，而應予以扣除。至其餘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未給付部分，均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扣除相對人已支付之6萬元，聲請人為相對人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共計36萬4,000元（計算式：42萬4,000－6萬＝36萬4,000），應屬有據。
　㈢據上，聲請人代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扶養費共36萬4,000元，相對人因而未支出上開款項作為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自屬受有利益，且無法律上原因。從而，本件聲請人依據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返還其於上開期間所代墊之扶養費36萬4,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數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關於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將來扶養費部分：
　　兩造協議離婚時，就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及方法既已達成協議，即相對人應按月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2,000元，有離婚協議書在卷可佐，且本件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已如前述。準此，聲請人依履行離婚協議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年滿22歲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扶養費1萬2,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相對人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三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核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主張或攻繫防禦方法，
　　對裁判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條列審究，併此敘明。
肆、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020號
聲  請  人  乙○○  
代  理  人  黃雅琴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離婚協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參拾陸萬肆仟元，及自民國112
    年10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日未成年子女丙ＯＯ22歲
    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扶
    養費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有遲誤
    一期未履行，當期以後之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兩造於民國103年8
    月5日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應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新臺
    幣(下同)1萬2,000元作為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之扶養費。然相對
    人自107年8月時起，時而未給付、時而短少，更自111年2月
    起完全未給付迄今，至112年9月止，共計110個月，應給付1
    ,320,000元，卻僅給付聲請人89萬6,000元，共短少42萬4,0
    00元。爰請求相對人履行兩造離婚協議書關於扶養費之約定
    ，給付聲請人積欠前開期間短少之42萬4,000元，並自112年
    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大學畢業止，按月於每月15日
    前給付聲請人1萬2,000元。
二、並聲明：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42萬4,000元，及自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相對人應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大學畢業止，
    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萬2,000元，如不足一月者，
    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比例計算，如相對人逾期給付，
    並應給付聲請人自各該逾期月份之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貳、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於97年設立餐飲店，月收入約9萬元，然於101年結束
    營業，101年時在資訊公司上班，月收入約4萬5,000元，然1
    10年因疫情被調降至3萬元，並於110年10月離職，後相對人
    加入外送平台，平均月收入約5萬元。110至112年間，相對
    人貸款60萬元投資餐飲小吃店，並於112年結束營業，後與
    銀行協商，每月需還款7,313元。112年5月至今，相對人於
    電腦公司上班，每月收入扣除出差油資，實領約3萬4,000元
    。
二、兩造協議離婚時，相對人收入約9萬元，然自疫情後收入不
    穩定，為情事變更中不可預料之事實，相對人除每月需支付
    貸款外，還需扶養三名未成年子女，依據主計處公佈之111
    年台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為2萬5,666元，扶養三名未成年
    子女所需最低費用為7萬6,998元，已超過相對人收入，故家
    庭生活非常拮据，實在無法支付1萬2,000元之費用。相對人
    僅能在三節獎金發放後存下資金，於每月支付未成年子女學
    費3萬元，上下學期共計6萬元。另聲請人請求42萬4,000元
    加計利息部分，應扣除相對人已給付三年的學費共12萬元，
    且在相對人目前經濟狀況下，每月6,000元已為能負擔之極
    限，資為抗辯。
三、並聲明：
　㈠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㈡調降相對人應支付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教育費用，由每月1萬
    2,000元改為每學期支付3萬元，上下學期共計6萬元，直至
    子女大學畢業。
參、本院的判斷：
一、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契約自由」
    ，即按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
    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
    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利
    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拘束
    ，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9
    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
    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
    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
    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
    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
    ，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
    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
    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
    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
    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
    ，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
    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
    ，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
    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
    」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則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
    ，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請人主張其與相對人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
    兩造於103年8月5日協議離婚，並簽訂系爭協議書，且約定
    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
    子女扶養費1萬2,000元至未成年子女大學畢業(22歲)止等事
    實，有系爭協議書影本、戶籍資料可佐，且相對人不爭執聲
    請人提出之系爭協議書為兩造所親簽之事實，故聲請人上開
    主張，堪信為真實。
三、聲請人固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導致經濟狀況不穩定，而有
    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並提出協商清償協議書、勞保(
    職保)投保資料表、薪資單等件為證。然據相對人所自承之
    經濟狀況變化(參相對人113年6月28庭呈答辯狀)，兩造103
    年離婚時，相對人之月收入已為4萬5,000元，此與相對人主
    張兩造協議離婚時收入約9萬元有所出入(參相對人113年8月
    22日回覆書狀)。且新冠肺炎疫情為突發之公共衛生事件，
    疫情終能結束或受到控制，且因我國疫情指揮中心因應得宜
    ，國內所受影響已逐漸恢復，自難以此即認相對人長期之收
    入能力將受實質影響，而無法獲得該等收入。況新冠肺炎疫
    情同時影響兩造，並未獨厚任一方，如可因此減少給付，無
    異造成聲請人依前揭調解內容之權利無法完全實現，亦對聲
    請人不公。至相對人另抗辯需扶養三名未成年子女，對於系
    爭協議書之約定難以負荷等情，是兩造離婚時，相對人與現
    任配偶所育之長子已出生，且相對人尚屬青壯年，就社會經
    驗法則而言，再婚成立家庭，屬合乎常情之離婚後人生規劃
    ，在客觀上均非無預見可能性。是相對人上揭所列舉之情事
    ，均難認屬情事變更，相對人上開部分之抗辯，並無可採。
四、關於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㈠查兩造協議離婚時，就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及方法既已
    達成協議，且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已如前述，相對人本即
    應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2,000元。至於
    相對人之財務狀況尚非得拒絕履行離婚協議之事由，上開離
    婚協議之約定既未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兩造自應受該
    協議內容之拘束，相對人即應依該離婚協議書之約定負給付
    之責。
　㈡又聲請人主張自107年8月至112年9月期間，相對人未依離婚
    協議如數支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之扶養費，僅支付89萬6,
    000元，尚欠聲請人42萬4,000元乙節。相對人則辯稱另已給
    付12萬元學費，並提出郵局劃撥匯款資料為憑，又聲請人雖
    否認上開款項為相對人所匯，然並不否認確有自相對人母親
    處收受上開款項之事實，基於兩造舉證責任之公平性，就相
    對人已提出匯款資料之部分，應屬有據，然其餘未提出具體
    事證之部分，尚難僅憑相對人單方面之陳述即採之，至於11
    3年2月15日之匯款則非屬本件代墊扶養費之範圍，相對人此
    部分抗辯，礙難採憑。是相對人所提出111年8月23日、112
    年2月4日、112年8月17日共計6萬元部分，堪認屬相對人為
    未成年子女所支出之扶養費，而應予以扣除。至其餘聲請人
    所主張相對人未給付部分，均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扣除相
    對人已支付之6萬元，聲請人為相對人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
    養費共計36萬4,000元（計算式：42萬4,000－6萬＝36萬4,000
    ），應屬有據。
　㈢據上，聲請人代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扶養費共36萬4,0
    00元，相對人因而未支出上開款項作為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
    ，自屬受有利益，且無法律上原因。從而，本件聲請人依據
    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返還其於
    上開期間所代墊之扶養費36萬4,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2年10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數額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關於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將來扶養費部分：
　　兩造協議離婚時，就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及方法既已達
    成協議，即相對人應按月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2,0
    00元，有離婚協議書在卷可佐，且本件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
    ，已如前述。準此，聲請人依履行離婚協議之法律關係，請
    求相對人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年滿22歲止
    ，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扶養
    費1萬2,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相對人如遲誤一期
    履行者，其後三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核屬有據，應予准
    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主張或攻繫防禦方法，
　　對裁判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條列審究，併此敘明。
肆、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
    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1020號
聲  請  人  乙○○  
代  理  人  黃雅琴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離婚協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參拾陸萬肆仟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相對人應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日未成年子女丙ＯＯ22歲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扶養費新臺幣壹萬貳仟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有遲誤一期未履行，當期以後之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兩造於民國103年8月5日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應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下同)1萬2,000元作為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之扶養費。然相對人自107年8月時起，時而未給付、時而短少，更自111年2月起完全未給付迄今，至112年9月止，共計110個月，應給付1,320,000元，卻僅給付聲請人89萬6,000元，共短少42萬4,000元。爰請求相對人履行兩造離婚協議書關於扶養費之約定，給付聲請人積欠前開期間短少之42萬4,000元，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大學畢業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萬2,000元。
二、並聲明：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42萬4,000元，及自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相對人應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大學畢業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萬2,000元，如不足一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比例計算，如相對人逾期給付，並應給付聲請人自各該逾期月份之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貳、相對人則以：
一、相對人於97年設立餐飲店，月收入約9萬元，然於101年結束營業，101年時在資訊公司上班，月收入約4萬5,000元，然110年因疫情被調降至3萬元，並於110年10月離職，後相對人加入外送平台，平均月收入約5萬元。110至112年間，相對人貸款60萬元投資餐飲小吃店，並於112年結束營業，後與銀行協商，每月需還款7,313元。112年5月至今，相對人於電腦公司上班，每月收入扣除出差油資，實領約3萬4,000元。
二、兩造協議離婚時，相對人收入約9萬元，然自疫情後收入不穩定，為情事變更中不可預料之事實，相對人除每月需支付貸款外，還需扶養三名未成年子女，依據主計處公佈之111年台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為2萬5,666元，扶養三名未成年子女所需最低費用為7萬6,998元，已超過相對人收入，故家庭生活非常拮据，實在無法支付1萬2,000元之費用。相對人僅能在三節獎金發放後存下資金，於每月支付未成年子女學費3萬元，上下學期共計6萬元。另聲請人請求42萬4,000元加計利息部分，應扣除相對人已給付三年的學費共12萬元，且在相對人目前經濟狀況下，每月6,000元已為能負擔之極限，資為抗辯。
三、並聲明：
　㈠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㈡調降相對人應支付聲請人之未成年子女教育費用，由每月1萬2,000元改為每學期支付3萬元，上下學期共計6萬元，直至子女大學畢業。
參、本院的判斷：
一、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契約自由」，即按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9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可預料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則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請人主張其與相對人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兩造於103年8月5日協議離婚，並簽訂系爭協議書，且約定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2,000元至未成年子女大學畢業(22歲)止等事實，有系爭協議書影本、戶籍資料可佐，且相對人不爭執聲請人提出之系爭協議書為兩造所親簽之事實，故聲請人上開主張，堪信為真實。
三、聲請人固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導致經濟狀況不穩定，而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云云，並提出協商清償協議書、勞保(職保)投保資料表、薪資單等件為證。然據相對人所自承之經濟狀況變化(參相對人113年6月28庭呈答辯狀)，兩造103年離婚時，相對人之月收入已為4萬5,000元，此與相對人主張兩造協議離婚時收入約9萬元有所出入(參相對人113年8月22日回覆書狀)。且新冠肺炎疫情為突發之公共衛生事件，疫情終能結束或受到控制，且因我國疫情指揮中心因應得宜，國內所受影響已逐漸恢復，自難以此即認相對人長期之收入能力將受實質影響，而無法獲得該等收入。況新冠肺炎疫情同時影響兩造，並未獨厚任一方，如可因此減少給付，無異造成聲請人依前揭調解內容之權利無法完全實現，亦對聲請人不公。至相對人另抗辯需扶養三名未成年子女，對於系爭協議書之約定難以負荷等情，是兩造離婚時，相對人與現任配偶所育之長子已出生，且相對人尚屬青壯年，就社會經驗法則而言，再婚成立家庭，屬合乎常情之離婚後人生規劃，在客觀上均非無預見可能性。是相對人上揭所列舉之情事，均難認屬情事變更，相對人上開部分之抗辯，並無可採。
四、關於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㈠查兩造協議離婚時，就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及方法既已達成協議，且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已如前述，相對人本即應按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2,000元。至於相對人之財務狀況尚非得拒絕履行離婚協議之事由，上開離婚協議之約定既未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兩造自應受該協議內容之拘束，相對人即應依該離婚協議書之約定負給付之責。
　㈡又聲請人主張自107年8月至112年9月期間，相對人未依離婚協議如數支付關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之扶養費，僅支付89萬6,000元，尚欠聲請人42萬4,000元乙節。相對人則辯稱另已給付12萬元學費，並提出郵局劃撥匯款資料為憑，又聲請人雖否認上開款項為相對人所匯，然並不否認確有自相對人母親處收受上開款項之事實，基於兩造舉證責任之公平性，就相對人已提出匯款資料之部分，應屬有據，然其餘未提出具體事證之部分，尚難僅憑相對人單方面之陳述即採之，至於113年2月15日之匯款則非屬本件代墊扶養費之範圍，相對人此部分抗辯，礙難採憑。是相對人所提出111年8月23日、112年2月4日、112年8月17日共計6萬元部分，堪認屬相對人為未成年子女所支出之扶養費，而應予以扣除。至其餘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未給付部分，均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扣除相對人已支付之6萬元，聲請人為相對人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共計36萬4,000元（計算式：42萬4,000－6萬＝36萬4,000），應屬有據。
　㈢據上，聲請人代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扶養費共36萬4,000元，相對人因而未支出上開款項作為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自屬受有利益，且無法律上原因。從而，本件聲請人依據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返還其於上開期間所代墊之扶養費36萬4,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0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數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關於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將來扶養費部分：
　　兩造協議離婚時，就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及方法既已達成協議，即相對人應按月給付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1萬2,000元，有離婚協議書在卷可佐，且本件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已如前述。準此，聲請人依履行離婚協議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年滿22歲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扶養費1萬2,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相對人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三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核屬有據，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主張或攻繫防禦方法，
　　對裁判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條列審究，併此敘明。
肆、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